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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者-国家之间的仲裁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批评，引发了国家、国际组织和

民间社会团体对现存仲裁体系的诸多改革需求。在最近达成的“欧盟-加拿大综合

经济和贸易协定”和“欧盟-越南自由贸易协定”中，缔约方用由一审和上诉法庭组
成的常设双边机构取代了投资仲裁特设机制。1

 另外，2016年 12月，欧盟委员

会就“投资争争端解决的多边改革”问题征询公众意见。此外，在联合国国际贸易
法委员会（UNCITRAL）上，投资者-国家争端解决的改革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进

行了讨论，并被提上了未来议程。2
 这篇文章提供了建立多边投资法庭的改革思

路，并指出了成功建立这样的法庭所必须克服的挑战。 

 

新法庭的构成是一个关键挑战。任命过程必须通过不受政治影响的透明程序

进行，从而确保能够选出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、公正独立的裁决者。如何实现

这个目标？一些观点认为，仅由国家进行任命会引起“本国支持者”被选中的风
险；另一些观点则认为，至少某些国家会同时将其视为潜在的被告和原告（投资

者）所在的母国，从而采取中立态度。同时，对于投资者是否也应该参与任命决

定——比如，通过磋商或者以设立一个顾问小组的形式来筛选候选人——也是值
得商榷的。无论由哪一方进行初步任命，顾问小组都可以根据现代国际法庭趋势

筛选候选人，以保证人员素质和过程透明。其他的问题还包括人员任期与更替，

这些都是司法独立性的关键。没有更替的较长任期可以更好地保护法官不受外界

的干涉。无论采取何种模式，最重要的是，所有利益相关者承认新机构组成的合

法性。 

 

何种法律能够规制诉讼程序？当然为创立该法庭的条约。除此之外，这也取

决于诉讼程序是倾向于仲裁还是法院审判。如果是前者，该诉讼程序则与 ICSID

公约下的诉讼相似，可能会受国内法律影响或完全脱离地域限制。无论选择前者

还是后者，都需要进行明确说明，以避免国家法院的干涉、裁决后补救措施和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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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方面的不确定性。相反，如果该争议解决机构被视为只受国际公法制约的国际

法庭，那么，国内法将不能起任何作用，规制诉讼程序的法律问题也相应得到了

解决。 

 

进一步的问题是对法院裁决的限制：是禁止上诉以保证仲裁裁决的终决性？ 

还是保护当事人的完整诉求而允许上诉，以确保法理的一致性（因为目前的制度

被批评为缺乏一致性）？ 或以较为宽松的替代控制机制来调和最终性和一致

性？ 

 

另一个挑战是确保新机制的最终效果，即裁决的可执行性。目前，各缔约方

可以依靠 ICSID和纽约公约中的裁决执行条款。“纽约公约”是否可用于新法庭裁
决的执行？答案还是取决于新争议解决程序的性质。如果该机制被视为仲裁，它

将受益于“纽约公约”制度。如果不是，创建该法庭的条约将不得不确定一个裁决
执行机制，以约束缔约国。但是，裁决是否能在非缔约国得到执行是不确定的，

这将取决于该国的法律，因为目前并没有强制非缔约国执行国际法院判决的国际

规则。 

 

最后，新法院如何对争端行使管辖权？对于新投资条约引起的争议，各国可

以在新条约所规定的法庭上进行诉讼。但现存的 3300多个投资条约呢？存在两

种选择——各国政府可以就现有条约重新谈判；或通过一个以“毛里求斯透明度
公约”为模式的多边公约，允许各国选择现行条约（或其中一部分）作为新法庭
的法律机制。被选入的条约通常会允许各国立即实施相应的修改，以免除逐条对

条款进行重新谈判的潜在繁琐。被选入的条约还具有公众认可的透明度的优点，

尽管相较于在投资协定中引进一个透明机制，涉及广泛的投资者-国家仲裁体制

改革下的挑战显然复杂得多。 

 

为了应对这些挑战，改革最好能够在像 UNCITRAL这样具有全球性的、政

府间的、同时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公开的、具有起草国际文件的既定程序特征的平

台上进行讨论。 

 

（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胡婷翻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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